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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字〔2022〕9 号

关于印发《土木建筑学院实验室建设管理办法 》

的通知

学院各部门：

现将《土木建筑学院实验室建设管理办法》予以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土木建筑学院

2022 年 9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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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木建筑学院实验室建设管理办法

实验室建设对于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具有重要

的意义，加强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实践教学和

科研工作的开展。因此，我院制定实验室建设管理办法。本办法适用

于我院教学型、科研型实验室的新建、改建或扩建以及教师个人科研

经费购置实验仪器设备。

第一条 资金来源

实验室建设资金来源包括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建设资金、学校

经费、学院自筹经费、校企合作经费、团队项目经费及教师个人科研

经费。

第二条 建设目标

结合学校和学院十四五事业发展总体规划，土木工程实验中心和

环境工程实验中心将由过去的稳步发展变为积极发展。始终贯穿以学

生为本的理念，以培养创新人才为核心，把土木工程实验中心和环境

工程实验中心建设成实验教学体系合理、开放共享、特色鲜明、达到

省内领先的实验教学示范中心。

第三条 建设程序

（一）教学型实验室

每年秋季学期或春季学期开学初，各系召开实验室建设会议，根

据实践教学的要求，并结合现有的实验设备，经教研室全体教师的论

证，提出下年度拟新建或扩建的实验室或新开的实验项目，具体的负

责人为系主任或专业负责人。拟建项目负责人填写附件1《郑州航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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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室建设项目申请书》和附件2《大型仪器设备可行性论证报告》。

为避免实验设备的重置和闲置，各系提出的新建或扩建教学实验室项

目，由实验中心汇总后，经学院论证和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讨论，通

过后由实验中心负责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办理申报手续。

（二）科研型实验室

每年秋季学期开学初，各科研团队根据科研需求，并结合我校现

有的实验仪器设备情况，提出拟购买的实验设备，具体负责人为学科

带头人。填写附件1《郑州航院实验室建设项目申请书》和附件2《大

型仪器设备可行性论证报告》，由实验中心汇总后提交至学院，学院

组织相关人员对各实验中心提出的实验设备进行论证，经学院党政联

席会研究决定，通过后由实验中心负责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办理申报手

续。

（三）教师个人科研项目用设备的购置

凡是教师个人用科研经费购置实验设备，由使用人填写附件3《郑

州航院土木建筑学院教师个人科研经费购置实验设备申请书》和附件

2《大型仪器设备可行性论证报告》（单值超10万元设备），经由实

验中心提交至学院，学院组织相关人员对拟购设备进行论证，经学院

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，通过后由实验中心协助使用人按照学校有关规

定办理相应的手续。

第四条 建设要求

新建教学型实验室应结合各专业人才培养定位、工程教育认证标

准，在满足基础实验的情况下，多开设综合性、设计性、创新性实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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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实验设备的运转率，并积极引导学生参加各类学科和工程设计竞

赛。新建科研型实验室以促进学科发展为目的，满足各团队研究的需

要，鼓励科研型实验室开设开放性实验，提高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。

第五条 设备管理

教学型实验室建设期间，各系应指定具体的教师全程参与各实验

设备和教学软件的安装、调试、试运行和验收。实验室建设完成并投

入教学后，任课教师根据设备运转情况向实验中心提出维修或升级的

申请，实验中心汇总后提交至学校实验室管理处进行设备的维修或升

级。

科研型实验室建设期间，各研究团队负责人指定具体的研究人员

全程参与大型设备的安装、调试、培训、试运行和验收。大型实验设

备的运行管理由各研究团队负责，鼓励各团队进行交叉学科研究，提

高大型实验设备的运转率。

教师个人用科研经费购置的仪器设备，属学校固定资产，由实验

室统一管理，安装、调试、培训、试运行、验收及日常维护由使用人

自行负责。

实验中心配合任课教师和团队负责人，积极与学校后勤、实验室

管理处等部门进行沟通，做好各实验室日常的供水、供电和安全保卫

工作。

第六条 实验室开放

在保证完成教学计划的前提下，通过开放实验室、鼓励学生课外

科技创作等措施来激励学生培养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。具体的开放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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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包括对学生选实验内容开放、学生自行申报实验项目开放，学生参

与科研活动开放、学生参加科技竞赛开放，切实提高实验设备的利用

率。

第七条 实验设备具体购置按照《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招标材料管

理规定（修订）》【校资字[2015]5号】及科技处规定的程序办理。

第八条 本办法由学院办公室解释。




